谈判内容及采购需求
本次采购项目为2025年度消防人员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服务采购项目，供应商必须对本项目进行整体响应，只对其中一部分内容进行的响应都被视为无效响应。谈判报价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供应商不得以低于成本的报价参与本次采购活动。

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投保人员包括全市国家队消防救援指战员和政府专职消防队员、文员，以及各大队聘用的工作人员。

	
	机关及大队人员
	消防救援站人员
	总计

	
	大队干部
	大队文员
	外聘人员
	小计
	消防站干部
	国家队消防员
	专职队员
	小计
	

	合计
	94
	179
	55
	328
	33
	207
	290
	530
	858


（二）保险责任

因消防人员属于高危岗位行业，同时为了节约成本，充分结合消防救援队伍实际，支队机关和大队干部，以及消防文员、外聘工作人员等出现场较少，因此可以区分消防救援站国家队消防救援指战员、政府专职消防队员为一类，支队机关、大队国家队指战员以及消防文员、外聘工作人员等为一类，区分响应标准。

	榆林市消防救援支队消防人员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服务采购响应要素

	序号
	保障项目
	保障责任
	保额
	 人数（个） 
 

	1
	消防救援站国家队员及政府专职消防员（高危岗位）

	1.1
	意外身故
	无免赔
	60万/人
	530

	1.2
	意外伤残
	无免赔
	60万/人
	

	1.3
	意外医疗
	门诊、住院100元免赔，90%赔付
	6万/人
	

	1.4
	意外住院津贴
	单次住院300元免赔，90日为限，全年180日为限
	100元/天
	

	1.5
	疾病身故
	30天等待期
	10万/人
	

	2
	机关、大队消防救援干部及文员、外聘工作人员（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2.1
	意外身故
	无免赔
	60万/人
	328

	2.2
	意外伤残
	无免赔
	60万/人
	

	2.3
	意外医疗
	门诊、住院100元免赔，90%赔付
	6万/人
	

	2.4
	意外住院津贴
	单次住院300元免赔，90日为限，全年180日为限
	100元/天
	

	2.5
	疾病身故
	30天等待期
	10万/人
	

	3
	合计
	
	
	858  


（三）保险服务内容

为确保服务方案的有效实施，要求供应商在承保、理赔等方面做到及时有效：

1、承保服务

（1）承保服务：须配有专职服务小组成员及专门理赔服务组，出险时应上门服务，重大理赔案件中对伤者或亲属须专门慰问；

（2）有专门服务小组：分管领导亲自负责，分管明确（应有具体成员各单，包括姓名所在公司、职务、联系方式等），

（3）主动上门办理投保、承保手续，保证被保险单位获得优先服务的权利；

（4）有客户回访安排；

（5）设有 24 小时热线客户咨询服务、投诉举报电话，有专人接听记录；

（6）有服务保障措施，如对服务态度、服务质量较差的业务人员具体处罚办法.

2、理赔服务

（1）针对本项目理赔服务成立专门的服务小组、分管领导亲自负（有具体成员名单，包括姓名、所在公司、职务、联系方式等)，同时需至少安排 3 人的服务团队为采购人提供全理赔流程服务，服务人员需具有保险服务资质，理赔专业知识，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并能根据采购人的需求补充、更换被保险人员；

（2）设有24 小时报案、理赔服务电话，并保证随时有专人接听，受理报案；

（3）成交保险公司在接到被保险单位的出险报案后市区范围内理赔人员应于120分钟内赶到报案现场；

（4）有专人指导被保险人全程办理相关的索赔手续；

（5）订有“简易赔案现场赔付处理办法”；

（6）根据采购人要求随时对新增人员进行第一时间承保，承保时限不超过24小时；

3、供应商需具备提供为类似团体保险服务的成功经验并提供不少于2条合同或保单证明材料。

